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促交代和公開成為協議藥房之申請機制

截至今年4月30日全澳藥房共有365間，當中有54間是協議藥房（即衛生
局處方藥物指定藥房）。協議藥房的作用是提供衛生局院外藥物的處方
配藥服務，方便居民於工作和居所附近調配衛生局的處方。指定藥房提
供的藥事服務包括配藥、用藥指導，以及解答居民關於衛生局處方藥物
的疑問。

但目前本澳的協議藥房僅佔整體藥房不足15％，而且主要集中在北區和
中區，分佈十分不平均，例如祐漢街市附近約100米範圍內已有6間協議
藥房，紅街市不足100米範圍內有5間協議藥房，東望洋新街和愕街交界
附近亦有5間協議藥房；但由塔石廣場至鏡湖醫院、媽閣及南西灣湖一帶
卻連1間協議藥房也沒有，整個新口岸區只有1間協議藥房，人口密集的
黑沙環區（馬場東大馬路以西）亦只有3間協議藥房，而近年人口上升的
氹仔區及路環區，亦分別只有5間和1間的協議藥房。

有藥房經營者反映，對於民生區居民領取衛生局處方藥物的需求十分大，
而且居民平日亦習慣到相熟的藥房買藥及日常生活用品，因此藥房經常
都會遇到相熟客人查詢是否可以領取衛生局處方藥物。為此，過去有不
少藥房經營者曾向衛生局申請加入成為協議藥房，但每次都被拒絕，理
由是由於同區已有其他協議藥房，需要待將來有協議藥房退出才考慮以
候補機制的方式填補。

但令人質疑的是，協議藥房越多，理應更方便居民、尤其長者老幼就近
取藥；再者，特區政府近期推出「協議藥物處方分段取藥措施」，理應
要有更多社區協議藥房方便市民，而且為何部分地區的協議藥房又可以
在同一條街，甚至只有幾步之隔？但衛生局根本從未公開申請及批准成
為協議藥房的標準及條件，亦沒有公開恆常的申請渠道及相關資訊，令
業界難以發展，新加入的經營者也因沒有「公平、透明、可預期」的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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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環境而難以經營。

為此，本人向當局提出以下質詢：

一、目前全澳共有365間藥房，當中只有54間是協議藥房，佔整體不
足15％，而且現時協議藥房的分佈十分不平均，當局設立協議藥房的目
的是方便居民於工作和居所附近調配衛生局的處方，以及提供配藥、用
藥指導，解答居民關於衛生局處方藥物的疑問；加上當局推出「協議藥
物處方分段取藥措施」後理應增加取藥點方便居民，現時當局是根據甚
麼標準在各區安排協議藥房？為更方便居民配藥，解決協議藥房分佈不
均的問題，當局有何具體規劃增加協議藥房？

二、翻查資料，從未見衛生局為協議藥房服務對外公開招募或招標，據
業界反映，當局一直沒有公佈成為協議藥房的明確標準和規範，也未有
推動更多新藥房加入，多年來僅靠藥房自行申請，但由於申請標準及條
件並不透明，基本上向衛生局申請加入成為協議的新藥房均被拒絕，理
由是由於同區已有其他協議藥房，但本澳已有部分地區的協議藥房卻十
分接近，當局在回覆申請時僅表示，需要待將來有協議藥房退出才考慮
以候補機制的方式填補，申請者卻不清晰具體機制及規則，更不清楚所
謂候補名單的次序，到底當局是根據什麼法律條文限制新申請的藥房加
入成為協議藥房，具體機制和候補名單為何不作公開？衛生局與協議藥
房之間的具體合作形式為何？為何當局一直沒有依法公開成為協議藥房
的標準和原則，以及就此進行公平的公開招募或公開招標提供協議藥房
服務？

三、今屆特區政府的施政重點是提供「公平、透明、可預期」的宜商環
境，為確保藥房經營者獲得公平的機會、良性的競爭環境，當局會否公
開申請成為協議藥房的標準及條件？若當局認為協議藥房供應數量需設
上限，當局會否設立恆常機制，定期公開招募或公開招標協議藥房，讓
有意成為協議藥房的經營者能有公平機會參與，真正實現「公平、透明、
可預期」的宜商環境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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